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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防部推動募兵制，人員維持費將逐年增

加，相對排擠軍事投資與作業維持費預算。當軍

事投資新增建案因預算不足，無法依兵力整建計

畫落實執行，不僅影響各計畫年度執行進度外，

亦將影響後續年度戰力規劃期程。未來「軍事投

資」額度，可否改列特種基金籌獲，增加預算獲

得彈性，甚至拓展財源，提升整體運用國防財力

資源效能。本研究運用文獻探討等方法，探討軍

事投資支出納為特種基金用途之範圍界定、基金

財源可行性研析、軍事投資支出納為特種基金後

之效益（風險評估）。整體而言，軍事投資支出

納為特種基金，可使國防財力資源做最大效益運

用，有效支援建軍備戰任務，惟須確認穩定之財

源。

關鍵字：特種基金、軍事投資預算

壹、緒　論

近年來國防預算在兼顧國家整體經濟發展、

政府財力負擔及國家安全等因素下，並配合國

家預算體制與財務資源分配調整，國防預算額度

其占中央政府總預算雖仍維持一定比例（民國

91~101年比例在15.52％至19.51％）1，但是其中

「軍事投資支出」占國防預算比例卻因國防重

大施政推展（如募兵制等）使人員維持費需求增

加，再加上國家財政無法支撐龐大國防預算，必

須相對排擠軍事投資與作業維持費預算，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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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民國91迄101年國防預算規模約2,500億元至3,300億元間，占中央政府總預算比例在15.52％至19.51％（資料來源：行政
院主計總處  http://www.dgba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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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影響國軍建軍備戰及武器裝備籌購逐年減少

（民國91~101年比例在37.89％至57.04％）2。當

軍事投資建案因預算不足，無法依兵力整建計畫

逐年落實執行，不僅影響計畫各年度執行進度

外，亦將影響後續年度戰力規劃期程。因應國防

預算不足，雖可暫緩執行武器裝備更新，但是當

武器裝備逐年老舊，在數年持續操作期間內，所

耗用的維持成本，亦是額外的負擔與支出，更使

原有武器購置費用大幅增加3。

國防財力資源的來源包含施政預算（即普通

基金的預算額度）與特種基金（即特種基金的

作業額度）兩部分，為了有效運用國防資源，

自民國101年度起，將原本由普通基金預算支應

之軍事工程及設施納入「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

基金」，其主要業務項目為國庫撥款與國軍不適

用營地處分及營區騰讓之得款，專款專用辦理新

營舍土地購置、整地及興建，逐步改善國軍營舍

及軍事設施。如何在敵情威脅與現階段國防政策

下，同時秉持節約原則，使國防財力資源做最妥

適之規劃，確保戰力，達成建軍備戰任務，已成

為我國國防預算管理的核心問題。

在未來「軍事投資」獲得額度占國防預算比

例逐年減少的情形下，可否改列特種基金籌獲，

增進預算獲得彈性，甚至拓展財源，提升整體運

用國防財力資源，為本研究探討的動機。

本研究之架構區分為研究目的、研究分析、

結論與建議等章節，其中研究分析中首先論述特

種基金與普通基金之差異，其次探討軍事投資支

出納為特種基金用途之範圍、基金財源可行性研

析及其效益評估。

貳、研究目的

在政府財政負擔吃重現況下，當前軍事投資

面臨財源擴增不易之困境，須採用創新思維策

略，運用創新財務方法，兼顧國家財政穩健及戰

備任務需求。本研究即以創新思維探討「軍事投

資支出」改列特種基金之可行性。

每一特種基金為一獨立計算債權、債務、損

益或餘絀之會計個體，均應分別處理4，在運作

上須注重成本效益之評估，因此如何提高基金之

資金運用效益，增加基金收益，減少國庫補助，

為「軍事投資支出」改列特種基金籌獲之重要課

題。據此，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軍事投資支出納為特種基金用途之範圍界

定。

二、基金財源可行性研析。

三、軍事投資支出納入特種基金後之效益（風險

評估）。

參、研究方法

2 自民國91迄101年軍事投資預算規模約800億元間，占中央政府總預算比例在比例在37.89％至57.04％（資料來源：100年度
國防報告書、行政院主計總處）。

3 此即美軍所謂之「船尾浪花（stern wave）」；相對之觀念為「船首浪花（bow wave）」，指計畫初期，對武器裝備的大
量需求，導致經費急遽上升的現象。

4 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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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採用文獻探討、制度分析法

（Institution Analysis）方法，以比較我國特種基

金與普通基金之差異、軍事投資支出納為特種基

金用途之範圍界定、財源可行性研析、風險評估

等。

肆、研究分析

一、特種基金與普通基金之差異

特種基金與普通基金同屬公共政策層面之政

事型基金，惟因普通基金係支應政府大多數的

一般性政務活動，而特種基金具備特殊任務或目

的，以專款專用支應特定政務活動，致特種基金

在預算編製、執行及財務收支推估重點上與普通

基金仍有不同，其相同、異分析如下5：

相同

收入多仰賴強制性收入（如賦稅、規費

等），通常所取得之財務資源可全部支

用。

每一個基金，各為一獨立的財務會計個

體。

均採當期財務資源流量為其衡量焦點。

適用「不相屬原則」，即繳交資源之對

象，與支出之對象，不具關聯性（但部分

特別收入基金基於受益者付費，其收入支

用對象具關聯性）。

相異

預算編列型態不同：普通基金編列總預

算；政事型特種基金編列附屬單位預算。

用途不同：普通基金歲入供一般用途；政

事型特種基金歲入用於特定用途、處理

政府重大公共工程建設計畫或償還債本之

用，具有專款專用性質。

預算執行之彈性不同：普通基金執行歲出

預算，受限於各政事、計畫或業務科目間

經費不得流用，以及各計畫或業務科目之

各用途別流入流出之限制，較為僵化；政

事型特種基金，因編列附屬單位預算，得

依預算法第87 條及第88 條規定，配合業

務隨同調整之收支，併決算辦理，及因環

境重大變遷或業務正常需要，報經行政院

同意者，均得先行辦理，其中僅購建固定

資產、資金轉投資、資產變賣及長期債務

舉借及償還須補辦預算。

收支平衡之限制不同：普通基金依預算法

第 23 條規定，經常 收支應保持平衡，資

本收入、公債與賒借收入及以前年度歲計

賸餘不得充作經常支出之用；政事型特種

基金力求有賸餘無短絀，著重整體財務收

支平衡，並不設限經常收支應保持平衡。

決算賸餘（短絀）處理方式不同：普通基

金歲計賸餘得留存供以後年度移用，歲

計短絀除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外並可舉

債支應，但各機關歲出按分配預算執行結

5 資料來源：李佩華（2005），建立政事型特種基金中程計畫預算作業制度之研究。



No.340
102.04.01

時事政經問題之研析－國防額度因人員維持費增加，軍事投資改列特種基金籌獲可行性探討

25
主計季刊

果，如有賸餘必須繳庫，常造成各機關消

化預算之情形；政事型特種基金決算賸餘

可滾存以後年度繼續運用，如有短絀，則

移用以前年度基金賸餘填補，不但使基金

的每一分錢得用在刀口上，更彰顯基金之

財務運用績效。

收支推估之重點不同：普通基金為貫徹政

府施政之整體目標，對於政府未來預算與

計畫最適規模之推估，目前採逐年滾推方

式，明訂各年度之分配額，其重點著重在

各年度支出規模，要求各機關計畫需求必

須在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妥適分配，不得

超出；政事型特種基金，係為辦理特定政

事而設置，業務較普通基金單純，具專款

專用特性，有多少錢，作多少事，其收支

推估重點，著重在各基金各年度資金來源

之推估，俾利在有限財源範圍內，規劃其

計畫需求，並按計畫優先順序妥適分配。

二、軍事投資支出納為特種基金用途

之範圍界定

依據預算法第4條，基金係指已定用途而已

收入或尚未收入之現金或其他財產。基金又區分

為「普通基金」及「特種基金」兩類，其中特種

基金是指歲入之供特殊用途者，亦即收入財源已

經被指定特殊用途者，按其性質區分，計有營業

基金、債務基金、信託基金、作業基金、特別收

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等六類型，各類型特種基

金運用範圍說明如下（如圖一）：

營業基金：供營業循環運用者，主要是指國

營事業主要以營利為目的而成立之基金，如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

基金等。

債務基金：依法定或約定之條件，籌措財源

供償還債本之用者。主要是償還中央政府的

債務本息（公共債務之債務本息），如中央

政府債務基金。

信託基金：為國內外機關、團體或私人之利

益，依所定條件管理或處分者，為信託基

金。指政府是以受託人的立場，依照委託人

所立的條件去管理基金之財務。

作業基金：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於營

業者。指投入的成本可透過成本計價的方

式，把成本透過售價或是透過某一種方式收

回。

特別收入基金：有特定收入來源而供特殊用

途者。主要多半都是把一些特定的收入向特

定的受益者徵收特定費用，然後把這費用用

於特定受益者，或者是因徵收產生的一些損

害的受害者，如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

金、離島建設基金等。

資本計畫基金：指處理政府機關重大公共工

程建設計畫者，如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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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目前（101年度）共有206個非營業特種

基金，其中包含105個附屬單位預算及101個分預

算（即指是隸屬在附屬單位預算之分基金或是子

基金）。而作業基金共有157個，特別收入基金

共有47個，資本計畫基金目前只有1個，即是國

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金6。

國防部現有特種基金包含「國軍營舍及設施

改建基金」、「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及

「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等三個基金，均依

預算法之規範，納編附屬單位預算。而「國軍營

舍及設施改建基金」主要業務項目為國庫撥款與

國軍不適用營地處分及營區騰讓之得款，專款專

用辦理新營舍土地購置、整地及興建，逐步改善

國軍營舍及軍事設施（自101年度起，將軍事工

程及設施納入基金範圍）。

基金設置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透過舊有基金

擴增功能，另一種是設置新的基金。依「國軍

軍事投資計畫作業規定」軍事投資支出範圍包含

武器裝備籌購等，應與「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

金」同屬資本計畫基金。如前所述，「國軍營舍

及設施改建基金」已訂有其特定運用範圍，且主

要為辦理營區騰讓，加速完成老舊營舍整建，改

善官兵生活品質，並結合國軍兵力精簡政策，將

小營區歸併成大營區，所餘土地則配合地方發展

及國家建設釋出，以有效促進土地利用。因此，

軍事投資支出如規劃納入特種基金，暫不適藉由

擴增「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金」功能方式辦

理，宜設置新的資本計畫基金。

圖一　特種基金分類圖

特

種

基

金

營 業 基 金

信 託 基 金

非營業特種基金

作 業 基 金

特別收入基金

資本計畫基金

債 務 基 金

業 權 型

政 事 型

6 101年度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名稱及編號參考表（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http://www.dgba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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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第5

條，各機關申請設立特種基金時，應事先詳敘設

立目的、基金來源及運用範圍，層請行政院核

准；另第5條規範申請設立之特種基金，均應編

列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始得設立。此外「中央

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第7、8條指出，特種基

金之設立於完成預算程序後，主管機關應即擬具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報請行政院核定發布，並

送立法院。而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應載明基金

設立之目的、基金之性質、管理機關、基金來

源、基金用途等。

為統一事權，避免產生帳務管理問題，並完

整承接現有軍事投資規劃，軍事投資支出如納入

特種基金用途範圍，宜依「國軍軍事投資計畫作

業規定」中規範之軍事投資支出範圍辦理。

三、基金財源可行性研析 

依據「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第10

條，非營業基金之短絀填補應循撥用未分配賸

餘、撥用公積、折減基金、國庫撥款填補、待填

補短絀等方式辦理。因此，在目前政府財政支出

日益擴大之時，非營業基金實須加強投資管理，

提高營運績效以減少國庫支出。

考量採購武器裝備等軍事投資額度較高，且

獲得期程常因國際情勢、政治等因素影響，為避

免基金額度不足，造成武器裝備籌購窒礙，影響

戰備任務，軍事投資支出如納入特種基金，首要

問題即是財源如何獲得？

依據「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第4

條，非營業特種基金具有重要的特性，即其為獨

立的財務個體，單獨計算餘絀、盈虧、資產、債

權及債務。因此，基本上非營業特種基金可單獨

進行舉債，其可用的財務工具包含自有資金，自

有資金包含中央政府原始投資成本，及後續營運

不斷循環利用、不斷地累積資金、特別公積等。

但是舉債僅是基金財源的彈性之一並非萬靈丹，

軍事投資支出範圍主要為武器、裝備籌購與研

發，且我國在武器銷售上尚未穩定發展，未來雖

然可以持續努力成為基金穩定的財源。但就現況

而言，在沒有穩定的基金財源下，如軍事投資支

出如納入特種基金，在中央政府原始投資成本後

將產生短絀，初期可依據「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

理準則」第10條由國庫撥款填補，或循基金與基

金間調度方式辦理，後續再由逐年累積資金、軍

售退匯餘款、武器外銷等方式籌措基金之資金。

而所謂基金與基金間調度，係指建立資金調

度平台，在基金與基金間、基金與國庫間，靈

活彈性運用各基金餘款，發揮國家資源整體最大

效益。而基金與基金之間又可分為分基金之間、

相同主管機關之間所屬基金、相同政事類別基金

間、各非營業特種基金間等類型。上述基金調度

在近年來已有數個基金採取、運用，並改善其營

運問題。

四、軍事投資支出納入特種基金後效

益及風險評估

依據「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第3

條，其他特種基金除應達成基金設置目的外，並

以追求最高效益為原則。本研究綜整相關文獻，

初步歸納軍事投資支出納入特種基金之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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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優點

增加國防財務資源調節：基金可使資金靈

活運用（例如普通公務預算與特種基金間

調度等），進行財務槓桿的操作，大幅提

升軍事投資彈性，降低預算刪減對兵力整

建與武器籌購的影響。

紓解國防預算壓力：因每一特種基金為一

獨立計算債權、債務、損益或餘絀之會計

個體，舉債較不受限，可有效規劃財源，

紓解國防預算壓力。

預算控制與執行較具彈性：可配合軍事投

資建案實際需要期程調整，依預算法第

51條規定，附屬單位預算之執行，如因經

營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之確實需

要，報經行政院核准者，得先行辦理7。

靈活調整預算執行建案：可有效落實「計

畫等預算」政策，提升建案執行成效與品

質。

改善預算排擠問題：可改善因人員維持

費、作業維持費增加，所產生之預算排擠

問題。

落實外匯避險策略：可藉由外匯避險策

略，改善國防預算受匯率變動影響的程

度。

缺點

預算審議機制較普通基金寬鬆：依預算法

第51條規定，特種基金預算之審議，除

營業基金以業務計畫、營業收支、生產成

本、資金運用、轉投資及重大之建設事業

為主，較為繁複外，其他特種基金，僅以

基金運用計畫為主。

預算管理機制較普通基金寬鬆：雖然預算

法第21條規定特種基金除其預算之編列程

序應依預算法規定辦理外，其收支來源與

運用、保管，尚須受行政院所定之收支保

管辦法之規範。但因目前之特種基金係以

「附屬單位預算」型態編列及運作，致其

預算之編列、審議與執行，較為寬鬆，在

資訊不透明的情況下，易遭各界質疑。

無穩定之基金財源：因武器裝備等費用較

高，如無穩定之基金財源，易在中央政府

原始投資成本後產生短絀現象，當無法即

時獲得國庫撥款填補，仍將因基金財力不

足，而影響軍事投資建案之執行。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我國中央政府特種基金預算體制，自民國61

年建立以來，歷經多次的檢討與改進，業務範圍

包括了國防、科技、教育、財政、金融、經濟、

交通、住宅、環保、農業、國民就業等重大施政

7 預算法第51條規定「附屬單位預算之執行，如因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之確實需要，報經 行政院核准者，得先
行辦理，並得不受第25條至第27條之限制。但其中有關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之轉投資、資產之變賣及長期
債務之舉借、償還，仍應補辦預算。每筆數額營業基金三億元以上，其他基金一億元以上者，應送立法院備查；但依第54
條辦理及因應緊急災害動支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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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向國庫爭取額度外經費、資源浪費及不經

濟支出之情形。

建立目標導向之績效考核制度：結合設計計

畫預算與零基預算之精神，建立基金績效管

理制度，俾與預算緊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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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幾已含括中央政府整體施政之範圍，儼然

成為政府施政之重心，其預算制度之良窳，直接

影響基金資源使用效益，更衝擊國家財政之健全

與否。政府功能與政策走向不斷隨著大環境改

變，且因其職能的不斷擴充及人民要求政府服

務的值與量日益提升，使政府扮演之角色益形

擴大。國防是國家安全的基石，必須在政府所

有限資源下，同時秉持節約原則，使國防財力

資源做最妥適之規劃，確保戰力，達成建軍備戰

任務。

整體而言，軍事投資支出納入特種基金可使

國防財力資源做最大運用，更能有效支援建軍備

戰任務，但是首先必須克服並獲得穩定財源，否

則將影響軍事投資建案之規劃與執行。

二、建議

特種基金未來仍將是政府的施政重心，現有

特種基金無法發揮功效，主要原因為各機關業

務未能靈活調整納入現有特種基金辦理，或研議

成立新基金；未善用特種基金可自行舉債融資之

財務槓桿機制，缺乏中長程財務規劃，影響基金

業務推展。因此，未來軍事投資支出納入特種基

金，應努力方向建議如下：

加強政事型特種基金財務控管：要求基金能

在可用財源範圍內，按計畫之優先順序，進

行資源之最適配置。

增進計畫預算管理與控制之功能：強化基金

計畫預算規劃、設計及編製之能力，減少基


